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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

●

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

●

本次会议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

二

、

会议召开情况

１

、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２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福州市湖东路

１５４

号中山大厦

Ａ

座三层会议室

３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５

、

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高建平先生

６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经国浩律师

（

上

海

）

事务所现场见证

。

７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１５

人

，

高建平

、

廖世忠

、

李仁杰

、

蒋云明

、

唐斌

、

周勤业董事亲自出席本次会

议

，

其余董事因公务或其他安排无法亲自出席

；

公司在任监事

９

人

，

康玉坤

、

徐赤云

、

李健

、

赖

富荣

、

张馨监事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

，

其余监事因公务或其他安排无法亲自出席

；

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李仁杰行长

、

蒋云明副行长

、

李卫民副行长

、

唐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

三

、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４６５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２

，

３３９

，

０６３

，

９４４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６４．７６４０％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数

３５２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４

，

２５５

，

８９５

，

８８６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２２．３３７９％

四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

通过

一、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２

，

３３４

，

９９５

，

７２３ ９９．９６７０％ １

，

０９３

，

６１１ ０．００８９％ ２

，

９７４

，

６１０ ０．０２４１％

是

二、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１２

，

２８４

，

４５０

，

２５７ ９９．５５７４％ ５１

，

５６５

，

２７７ ０．４１７９％ ３

，

０４８

，

４１０ ０．０２４７％

是

三、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履行职责情

况的评价报告

１２

，

２８４

，

４４６

，

４５７ ９９．５５７４％ ５１

，

５８８

，

３７７ ０．４１８１％ ３

，

０２９

，

１１０ ０．０２４５％

是

四、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履行职责情

况的评价报告

１２

，

２８４

，

４４２

，

２５７ ９９．５５７３％ ５１

，

５３９

，

０２７ ０．４１７７％ ３

，

０８２

，

６６０ ０．０２５０％

是

五、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对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评价报告

１２

，

２８４

，

４４２

，

２５７ ９９．５５７３％ ５１

，

５８７

，

６７７ ０．４１８１％ ３

，

０３４

，

０１０ ０．０２４６％

是

六、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１２

，

３３４

，

９４４

，

９２３ ９９．９６６６％ １

，

０７０

，

６１１ ０．００８７％ ３

，

０４８

，

４１０ ０．０２４７％

是

七、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１２

，

２８４

，

４５０

，

２５７ ９９．５５７４％ ５１

，

５６５

，

２７７ ０．４１７９％ ３

，

０４８

，

４１０ ０．０２４７％

是

八、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１２

，

３３４

，

９６７

，

１２３ ９９．９６６８％ ３

，

２５３

，

６５７ ０．０２６４％ ８４３

，

１６４ ０．００６８％

是

九、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４

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１１

，

８９２

，

０５９

，

３１８ ９６．３７７３％ ２

，

１６０

，

７９１ ０．０１７５％ ４４４

，

８４３

，

８３５ ３．６０５２％

是

十、关于发行金融债券的议案

１２

，

３３５

，

００２

，

３５３ ９９．９６７１％ １

，

０７０

，

６１１ ０．００８７％ ２

，

９９０

，

９８０ ０．０２４２％

是

十一、 关于中期资本管理规划

（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的议案

１２

，

３２３

，

８１８

，

９３６ ９９．８７６４％ １２

，

２５１

，

０２８ ０．０９９３％ ２

，

９９３

，

９８０ ０．０２４３％

是

十二、 关于中期股东回报规划

（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的议案

１２

，

３３５

，

０２０

，

２５３ ９９．９６７２％ ２

，

８１４

，

２１１ ０．０２２８％ １

，

２２９

，

４８０ ０．０１００％

是

十三、关于选举朱青先生和刘世平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

、选举朱青先生为第八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１１

，

８８２

，

２９８

，

８３６ ９６．２９８２％ １

，

０７０

，

６１１ ０．００８７％ ４５５

，

６９４

，

４９７ ３．６９３１％

是

２

、选举刘世平先生为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１１

，

８８２

，

２９８

，

８３６ ９６．２９８２％ １

，

０７２

，

２１３ ０．００８７％ ４５５

，

６９２

，

８９５ ３．６９３１％

是

十四、关于选举王曙光先生和张馨先生为外部监事的议案

１

、选举王曙光先生为第六届监

事会外部监事

１１

，

８８２

，

２９８

，

７３６ ９６．２９８２％ １

，

０７０

，

６１１ ０．００８７％ ４５５

，

６９４

，

５９７ ３．６９３１％

是

２

、选举张馨先生为第六届监事

会外部监事

１１

，

８８２

，

２９８

，

７３６ ９６．２９８２％ １

，

０７０

，

６１１ ０．００８７％ ４５５

，

６９４

，

５９７ ３．６９３１％

是

十五、关于修订章程的议案

１２

，

３３４

，

９４４

，

９２３ ９９．９６６６％ １

，

０７０

，

６１１ ０．００８７％ ３

，

０４８

，

４１０ ０．０２４７％

是

十六、关于非公开发行境内优先股方案的议案

１

、本次发行优先股的种类

８

，

９２１

，

６５９

，

５１１ ９９．８２９６％ １４

，

２８４

，

５６６ ０．１５９８％ ９４６

，

０９８ ０．０１０６％

是

２

、发行数量和规模

８

，

９２１

，

６５９

，

５１１ ９９．８２９６％ １４

，

２８４

，

５６６ ０．１５９８％ ９４６

，

０９８ ０．０１０６％

是

３

、面值和发行价格

８

，

９２１

，

２０９

，

４２１ ９９．８２４５％ １４

，

７３４

，

６５６ ０．１６４９％ ９４６

，

０９８ ０．０１０６％

是

４

、发行方式

８

，

９２１

，

６５９

，

５１１ ９９．８２９６％ １４

，

２８４

，

５６６ ０．１５９８％ ９４６

，

０９８ ０．０１０６％

是

５

、发行对象

８

，

９２１

，

６５１

，

５１１ ９９．８２９５％ １４

，

２３０

，

１３６ ０．１５９２％ １

，

００８

，

５２８ ０．０１１３％

是

６

、存续期限

８

，

９２１

，

６５１

，

５１１ ９９．８２９５％ １４

，

２３０

，

１３６ ０．１５９２％ １

，

００８

，

５２８ ０．０１１３％

是

７

、股息分配条款

８

，

９２１

，

６７５

，

７１１ ９９．８２９８％ １４

，

２３０

，

１３６ ０．１５９２％ ９８４

，

３２８ ０．０１１０％

是

８

、强制转股条款

８

，

９２１

，

６４６

，

４１１ ９９．８２９４％ １４

，

５２３

，

０８６ ０．１６２５％ ７２０

，

６７８ ０．００８１％

是

９

、有条件赎回条款

８

，

９２１

，

６５１

，

５１１ ９９．８２９５％ １４

，

２３０

，

１３６ ０．１５９２％ １

，

００８

，

５２８ ０．０１１３％

是

１０

、清算偿付顺序及清算方法

８

，

９２１

，

６５１

，

５１１ ９９．８２９５％ １４

，

２３０

，

１３６ ０．１５９２％ １

，

００８

，

５２８ ０．０１１３％

是

１１

、表决权限制

８

，

９２１

，

６５１

，

５１１ ９９．８２９５％ １４

，

２３０

，

１３６ ０．１５９２％ １

，

００８

，

５２８ ０．０１１３％

是

１２

、表决权恢复

８

，

９２１

，

６４６

，

４１１ ９９．８２９４％ １４

，

２３５

，

２３６ ０．１５９３％ １

，

００８

，

５２８ ０．０１１３％

是

１３

、评级安排

８

，

９２１

，

６５１

，

５１１ ９９．８２９５％ １４

，

２３０

，

１３６ ０．１５９２％ １

，

００８

，

５２８ ０．０１１３％

是

１４

、担保情况

８

，

９２１

，

６５１

，

５１１ ９９．８２９５％ １４

，

２３０

，

１３６ ０．１５９２％ １

，

００８

，

５２８ ０．０１１３％

是

１５

、转让安排

８

，

９２１

，

６５１

，

５１１ ９９．８２９５％ １４

，

２３０

，

１３６ ０．１５９２％ １

，

００８

，

５２８ ０．０１１３％

是

１６

、募集资金用途

８

，

９２１

，

６５１

，

５１１ ９９．８２９５％ １４

，

２３０

，

１３６ ０．１５９２％ １

，

００８

，

５２８ ０．０１１３％

是

１７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８

，

９２１

，

６５１

，

５１１ ９９．８２９５％ １４

，

２３０

，

１３６ ０．１５９２％ １

，

００８

，

５２８ ０．０１１３％

是

１８

、 关于本次发行优先股的授

权事宜

８

，

９２１

，

６５１

，

５１１ ９９．８２９５％ １４

，

２３０

，

１３６ ０．１５９２％ １

，

００８

，

５２８ ０．０１１３％

是

十七、 关于向福建省财政厅非

公开发行优先股的议案

８

，

９２１

，

６４７

，

１６７ ９９．８２９４％ １２

，

５８３

，

１８６ ０．１４０８％ ２

，

６５９

，

８２２ ０．０２９８％

是

十八、 关于与福建省财政厅签

署附条件生效的优先股认购协

议的议案

８

，

９２１

，

６４７

，

１６７ ９９．８２９４％ １２

，

４２７

，

１８６ ０．１３９１％ ２

，

８１５

，

８２２ ０．０３１５％

是

十九、 关于增加修订章程部分

条款的议案

１２

，

３３１

，

９４４

，

１８８ ９９．９４２３％ １

，

０７０

，

６１１ ０．００８７％ ６

，

０４９

，

１４５ ０．０４９０％

是

上述第八项议案的分段表决结果如下

：

投票区段 同意股数

该区段同

意比例

（

％

）

反对股数

该区段反

对比例

（

％

）

弃权股数

该区段弃

权比例

（

％

）

持股

１％

以下

３

，

２１７

，

６０９

，

５０４ ９９．８７２８ ３

，

２５３

，

６５７ ０．１０１０ ８４３

，

１６４ ０．０２６２

持股

１％－５％

（含

１％

）

３

，

６４４

，

５３２

，

２５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持股

５％

以上（含

５％

）

５

，

４７２

，

８２５

，

３６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持股

１％

以下且持

股市值

５０

万元以

下

１

，

４５３

，

８２８ ７１．０２６６ ３４４

，

８０５ １６．８４５４ ２４８

，

２４６ １２．１２８０

持股

１％

以下且持

股市值

５０

万元以

上（含

５０

万）

３

，

２１６

，

１５５

，

６７６ ９９．８９１２ ２

，

９０８

，

８５２ ０．０９０３ ５９４

，

９１８ ０．０１８５

上述第十六项议案全部提案及第十七

、

十八项议案

，

出席现场会议的关联股东福建省财

政厅已回避表决

，

其所持的

３

，

４０２

，

１７３

，

７６９

股不计入上述议案的投票结果

。

五

、

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

（

上海

）

事务所律师孙立

、

杨宬现场见证

，

并出具

《

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

定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特此公告

。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157� � � �证券简称：正邦科技 公告编号：2014-026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根据2013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6.05

元

/

股调整为

6.01

元

/

股

。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

公司

"

）

于

2013

年

11

月

5

日和

2013

年

12

月

6

日分别召开了第

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案的议案

》

等议案

。

根据上述议案

，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

、

送

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

、

除息事项

，

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对上述发行价

格进行相应调整

。

2014

年

5

月

16

日

，

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2013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公司

2013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现有总股本

431,056,568

股为基数

，

每

10

股派

0.40

元

（

含税

），

共

计分配利润

17,242,262.72

元

，

剩余未分配利润

132,658,527.60

元结转下年度分配

。

公司

2013

年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2014

年

6

月

19

日

，

公司披露了

《

201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为

2014

年

6

月

26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2014

年

6

月

27

日

。

鉴于公司实施完毕上述除权除息事项

，

现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作如下调整

：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价格为

6.05

元

/

股

，

即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总量

）。

公司

2013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成后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6.01

元

/

股

。

具体计算如下

：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

（

调整前的发行价格

-

现金红利

）

/

（

1+

总股本变动比例

）

=

（

6.05

元

/

股

-0.04

元

/

股

）

/

（

1+0%

）

=6.01

元

/

股

除以上调整外

，

本次发行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四年七月一日

股票代码：600236� � �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临2014-032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收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吴集成先生的辞职报

告

，

因个人原因

,

申请辞去其所担任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以及相关专业委员会委

员职务

。

吴集成先生的辞职自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

公司董事会对吴集成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

特此公告

。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7月1日

证券代码：300293� � � �证券简称：蓝英装备 公告编号：2014-022

沈阳蓝英工业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沈阳浑南新城综合管廊系统一期

接续及二期建设项目》

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合同的签署及披露概况

(

一

)2012

年

11

月

8

日

，

沈阳蓝英工业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丙方

")

、

辽宁蓝英城市智能化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蓝英智能

"

或

"

丁方

")

与沈阳浑南新城管理委员

会

(

以下简称

"

新城管委会

"

或

"

甲方

")

、

沈阳万润新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沈阳万润

"

或

"

乙方

")

就沈阳浑南新城综合管廊系统一期接续及二期建设项目

(

以下简称

"

综合管廊系

统

")

签署了

《

浑南新城综合管廊系统一期接续及二期建设项目合作合同

》

(

以下简称

"

合同

")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

(

二

)2013

年

10

月

28

日

，

公司在

《

关于沈阳浑南新城综合管廊系统一期接续及二期建设项

目进展情况公告

》

中披露

，

受征地拆迁等前期工作进度影响

，

综合管廊二期中约

5

公里无法按

期完成

。

经沈阳市浑南新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等有关政府部门的积极协调

，

合同各方充分协

商

，

综合管廊系统二期工程完工期调整为

2014

年

6

月底前完成全部附属设施建设并移交

。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

二

、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

合同的执行情况

(

一

)

截至本公告日

，

沈阳浑南新城综合管廊系统项目一期接续建设已于

2013

年

10

月底前

全部完成并交付

。

受部分地段征地

、

拆迁等前期工作影响

，

沈阳浑南新城综合管廊系统项目

二期土建建设部分完成

，

但仍在建设中

。

(

二

)

在公司的积极努力下

，

针对沈阳浑南新城综合管廊二期建设进展情况及存在的问

题

，

公司与甲方协商确定

，

由大学科技城

（

浑南新城

）

管理委员会拆迁部门负责

。

政府相关部

门全力以赴加快拆迁安置工作

，

积极推进二期项目的建设与交付

。

(

三

)

根据浑南新城综合管廊系统一期接续及二期建设项目的执行情况

，

公司将与合同各

方协商在现有合同基础上

，

分别就已完成并交付的一期接续以及尚未完成的二期建设的回

购期

、

合同价款和支付条件与时间等做进一步完善

。

(

四

)

公司将对项目进展情况履行持续

、

及时披露义务

。

三

、

备查文件

《

关于浑南新城综合管廊二期建设工作的函

》。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沈阳蓝英工业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300293� � � �证券简称：蓝英装备 公告编号：2014-021

沈阳蓝英工业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总工程师、财务总监、证券事务

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沈阳蓝英工业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请公司总工程师

》、《

关于聘请公司财务总监

》

及

《

关于聘请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

》

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聘任吴德福先生担任公司总工程师

，

任期自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

董事会同意聘任马缨先生担

任公司财务总监

，

任期自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时止

，

苏秀艳女士因年盖

60

岁退休

，

不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

公司董事会十分感谢苏

秀艳女士为公司一直工作到退休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

同意聘任吴花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

，

任期自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

陈志

鹏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证券事务部证券事务代表

；

因合同到期

，

陈良义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

经理职务

。

公司董事会感谢陈良义先生

、

陈志鹏先生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

吴德福先生简历如下

：

吴德福

：

男

，

1967

年

12

月

26

日出生

，

清华大学自动控制工程学士学位

，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

院总裁进修班毕业

，

工程师

，

SIMATIC

专家

。

1990

年

8

月

-2009

年

8

月

，

大连中德控制系统有限公

司工程师

、

项目经理

、

工程部经理

、

副总经理

；

2009

年

9

月

-2012

年

10

月

，

大连众得控制系统有

限公司总经理

；

2012

年

11

月至今

，

大连中科海德自动化有限公司总经理

。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

吴德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

、

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关系

，

没有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截至公告日

，

吴德福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其他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

其他董

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

《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第

3.1.3

条所规定的

情形

。

马缨先生简历如下

：

马缨

：

男

，

汉族

，

1966

年

8

月出生

，

在职研究生学历

，

高级会计师

。

1987

年

7

月

--

1993

年

2

月在航空工业部沈阳兴华电器制造公司财务会计处工作

，

会计

；

1993

年

3

月

至

--2005

年

4

月在沈阳华新国际实业有限公司计财部工作

，

主管会计

、

副经理

；

2001

年

--

2004

年兼中体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监事

；

2002

年

--2005

年兼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资产运营部总经理

；

2005

年

5

月

--2008

年

6

月任沈阳联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秘书

；

2008

年

7

月

--2014

年

3

月任青岛海尔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

总经理助

理

；

2009

年

--2011

年兼明达意航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

；

2014

年

4

月至今

，

任沈阳蓝英工

业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

副总经理

。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

马缨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

、

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关系

，

没有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

截至公告日

，

马缨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其他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

其他董

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

《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第

3.1.3

条所规定的

情形

。

吴花女士简历如下

：

吴花

：

女

，

朝鲜族

，

1985

年

3

月出生

，

硕士学位

，

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生物

/

环境工程系

。

2009

年

8

月

-2011

年

4

月

，

就职于中国投资协会科莫迪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助理行业分析师

；

2011

年

5

月

-2014

年

5

月

，

就职于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

科研助理

。

截止

2014

年

6

月

30

日

，

吴花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

、

实

际控制人没有关联交易

，

没有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

截至公告日

，

吴花女士不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其他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

其他董

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

《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第

3.1.3

条所规定的

情形

。

特此公告

。

沈阳蓝英工业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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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雷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以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

《

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

股

东

、

关联方

、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

》（

广东证监

[2014]4

号

）

的文件精神

，

广东雷伊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对实际控制人

、

股东

、

关联方

、

收购人以及公

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自查

，

不存在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

股

东

、

关联方

、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

》

中指定的承诺事项

。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及相

关主体尚在履行中的承诺事项有

：

一

、

公司近三年

（

2012-2014

）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承诺

：

1

、

公司采取现金方式

、

股票方式或者二者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

公司依据

《

公司法

》

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及公司其他相关规定

，

足额提取法定公积金

、

任意公积金以后

，

在满足公司正常的资金需求

、

并有足够现金用于股利支付的情况下

，

优先采取现金方式分配

股利

，

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

。

2

、

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分配

。

3

、

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

，

由董事会提出分红预案

，

并提交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

公

司接受所有股东

、

独立董事和监事对公司分红的建议和监督

。

4

、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定后

，

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2

个月内完成

股利

（

或股份

）

的派发事项

。

公司将继续关注并检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等履行相关承诺的情况

，

以维护

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

特此公告

。

广东雷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071� � � �证券简称:长城影视 公告编号:2014-045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

本公司已与相关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

。

2

、

本次股权收购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未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3

、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根据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

长城影视

"

）

于

2014

年

6

月

28

日发布的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

及

《

关于收购上海胜盟广告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公告

》、

《

关于收购浙江光线影视策划有限公司

80%

股权的公告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东阳长城影视传

媒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阳长城

"

）

拟使用自筹资金不超过

14,000

万元收购上海胜盟广告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上海胜盟

"

）

100%

股权

，

同时拟使用自筹资金不超过

18,400

万元收购浙江光线

影视策划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浙江光线

"

）

80%

股权

。

本公司现将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子公司东阳长城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与上海胜盟股东丁李

、

苏轶群

、

张宇鹏

、

夏丹四名

自然人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

《

上海胜盟广告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

》，

该协议需经长城影视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

本公司子公司东阳长城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与浙江光线股东宁波聚网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以及其合伙人陆震

、

施友云

、

马维洁

、

陆腾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

《

浙江光线影视策划有限公

司股权转让协议书

》，

该协议需经长城影视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

二

、

上海胜盟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

一

）

协议主体

甲方

：

东阳长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乙方

：

丁李

、

苏轶群

、

张宇鹏

、

夏丹

（

二

）

股权转让

乙方应按本协议约定的条件

，

将不存在任何索赔

、

质押等法律障碍或第三者权益的上海胜

盟

100%

股权转让给甲方

。

甲方应按本协议的条件接受乙方转让的股权

，

并支付转让价款

。

（

三

）

转让价格及价款支付

1

、

交易价格

按上海胜盟

2014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协同业务产生的净利润后预计实现净利润

1,

400

万元

、

对应市盈率

9

倍估值

，

目标股权的预估价值为

12,600

万元

。

在前款所述目标股权预估价值的基础上

，

甲方以现金

12,600

万元为对价受让乙方持有的

目标股权

。

同时

，

甲方将根据上海胜盟

2014

年度

、

2015

年度

、

2016

年度分别及累计实现的净利润

（

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须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协同业务产生的净利润

），

下同

）

情况调整收购对价

。

2

、

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安排

（

1

）

上海胜盟股权过户至甲方名下之日起

30

日内

，

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

5,

040

万元

（

为预估价值

12,600

万元的

40%

）。

（

2

）

在上海胜盟

2014

年度的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30

日内

，

由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二期股权转

让价款

2,520

万元

（

为预估价值

12,600

万元的

20%

）。

（

3

）

在上海胜盟

2015

年度的审计报告出具后的

30

日内

，

由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

价款

2,520

万元

（

为预估价值

12,600

万元的

20%

）。

（

4

）

在上海胜盟

2016

年度的审计报告出具后

，

如果上海胜盟

2014-2016

年度三年累计实现

净利润的平均值不低于

1,734

万元

，

则由甲方在上海胜盟

2016

年度的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30

日

内

，

向乙方支付第四期股权转让价款

2,520

万元

。

3

、

对价调整及业绩补偿

（

1

）

在上海胜盟

2016

年度的审计报告出具后

，

如果上海胜盟

2014-2016

年度三年累计实现

净利润的平均值不低于

1,734

万元

，

并且上海胜盟

2014

年度

、

2015

年度

、

2016

年度均实现了承诺

净利润

，

则由甲方在上海胜盟

2016

年度的审计报告出具后的

30

日内

，

向乙方支付增加对价

，

计

算公式为

：

增加对价

=(

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的平均值

-1,734

万元

)×9

，

增加对价以

1,400

万元为

限

，

在增加对价高于

1,400

万元时

，

甲方仅需按

1,400

万元向乙方支付增加对价

。

（

2

）

在上海胜盟

2016

年度的审计报告出具后

，

如果上海胜盟

2014-2016

年度三年累计实现

的净利润的平均值低于

1,734

万元

、

高于

1,482

万元

，

则甲方将减少支付第四期股权转让价款

，

甲

方应向乙方支付的第四期股权转让价款

=2,520

万元

－

（

1,734

万元

－

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的平均

值

）

×10

。

甲方应在上海胜盟

2016

年度的审计报告出具后的

30

日内

，

向乙方支付上述第四期股权转

让款

。

（

3

）

在上海胜盟

2016

年度的审计报告出具后

，

如果上海胜盟

2014-2016

年度三年累计实现

的净利润的平均值低于

1,482

万元

，

则第四期股权转让价款不再支付

，

并且乙方需要向甲方支

付现金补偿

，

计算公式为

：

现金补偿

=

（

1,734

万元

－

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的平均值

）

×10－2,520

万

元

。

乙方应在上海胜盟

2016

年度的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30

日内

，

将上述现金补偿款支付至甲

方指定的账户

。

4

、

业绩承诺

乙方承诺

：

上海胜盟

2014

年度

、

2015

年度

、

2016

年度实现的税后净利润

（

须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及协同业务产生的净利润

）

分别为

1,400

万元

、

1,700

万元

、

2,100

万元

。

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

，

若上海胜盟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低于上述承诺值

，

则按照本协议相关的约

定处理

。

5

、

协同利润的计算方法

（

1

）

在甲方收购上海胜盟股权后

，

甲方将与上海胜盟进行业务合作

。

上海胜盟通过甲方客

户体系

、

渠道

、

销售

、

发行团队新开拓业务所产生的净利润为协同业务产生的净利润

，

具体数额

以经审计机构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确认的净利润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

为准

。

（

2

）

双方应对每一单协同业务进行确认

（

书面

），

并进行计单

，

以便对协同业务产生的利润

进行结算

。

（

3

）

在计算上海胜盟

2014

年度

、

2015

年度

、

2016

年度分别及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时

，

须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及协同业务产生净利润

。

6

、

关于收购后的经营安排

（

1

）

公司治理

上海胜盟不设董事会

，

设执行董事一人

，

由股东委派

。

上海胜盟不设监事会

，

设监事一人

，

由股东委派

。

上海胜盟总经理

、

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由执行董事决定聘任或解聘

。

除财务总监由股东推

荐的人员担任外

，

上海胜盟现有经营管理团队应保持稳定

。

（

2

）

竞业禁止

上海胜盟与乙方四人签订之竞业禁止协议以及与丁李

、

张宇鹏

、

夏丹签订之劳动合同的期

限均不少于

7

年

（

自上海胜盟

100%

股权过户至甲方名下之日起计算

），

其余核心团队成员与上

海胜盟签订之竞业禁止协议的期限不早于上海胜盟

2016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

。

7

、

税费负担

协议双方若因本协议的签署和履行而产生的全部税收和费用

，

除协议双方另有约定外

，

应

按有关规定各自承担

。

8

、

累计未分配利润及过渡期实现净利润的安排

双方同意

，

上海胜盟截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累计未分配利润

1,202.08

万元以及过渡期实现的

净利润均由完成日后的股东享有

。

9

、

协议的生效

协议经双方签署后

，

自长城影视股东大会批准本次股权转让之日生效

。

三

、

浙江光线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

一

）

协议主体

甲方

：

东阳长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乙方

：

宁波聚网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丙方

：

陆震

、

施友云

、

马维洁

、

陆腾

（

二

）

股权转让

乙方应按本协议约定的条件

，

将不存在任何索赔

、

质押等法律障碍或第三者权益的光线影

视

80%

股权转让给甲方

。

甲方应按本协议的条件接受乙方转让的股权

，

并支付转让价款

。

（

三

）

转让价格及价款支付

1

、

交易价格

按浙江光线

2014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后预计实现净利润

2,000

万元

、

对应市盈

率

11.5

倍估值

，

浙江光线

100%

股权的预估价值为

23,000

万元

。

在前款所述目标股权预估价值的

基础上

，

甲方以现金

18,400

万元为对价受让乙方持有的目标股权

。

各方同意

，

最终收购对价将

根据浙江光线

2014

年度

、

2015

年度

、

2016

年度分别及累计实现的净利润

，

对应市盈率

11.5

倍的

估值进行调整

。

2

、

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安排

（

1

）

在股权过户至甲方名下之日起

30

日内

，

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

7,360

万

元

（

为预估价值

18,400

万元的

40%

）。

（

2

）

在浙江光线

2014

年度的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30

日内

，

由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二期股权转

让价款

3,680

万元

（

为预估价值

18,400

万元的

20%

）。

（

3

）

在浙江光线

2015

年度的审计报告出具后的

30

日内

，

由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

价款

3,680

万元

（

为预估价值

18,400

万元的

20%

）。

（

4

）

在浙江光线

2016

年度的审计报告出具后

，

如果浙江光线

2014-2016

年度三年累计实现

净利润的平均值不低于

2,600

万元

，

则由甲方在浙江光线

2016

年度的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30

日

内

，

向乙方支付第四期股权转让价款

3,680

万元

。

3

、

对价调整及业绩补偿

（

1

）

在浙江光线

2016

年度的审计报告出具后

，

如果浙江光线

2014-2016

年度三年累计实现

的净利润的平均值低于

2,600

万元

、

高于

2,200

万元

，

则甲方将减少支付第四期股权转让价款

，

甲

方应向乙方支付的第四期股权转让价款

=3,680

万元

－

（

2,600

万元

－

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的平均

值

）

×11.5×80%

。

甲方应在浙江光线

2016

年度的审计报告出具后的

30

日内

，

向乙方支付上述第四期股权转

让款

。

（

2

）

在浙江光线

2016

年度的审计报告出具后

，

如果浙江光线

2014-2016

年度三年累计实现

的净利润的平均值低于

2,200

万元

，

则第四期股权转让价款不再支付

，

并且乙方需要向甲方支

付现金补偿

，

计算公式为

：

现金补偿

=

（

2,600

万元

－

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的平均值

）

×11.5×80%－

3,680

万元

。

乙方应在浙江光线

2016

年度的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30

日内

，

将上述现金补偿款支付至甲

方指定的账户

。

4

、

业绩承诺

浙江光线

2014

年度

、

2015

年度

、

2016

年度实现的税后净利润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

分别为

2,000

万元

、

2,600

万元

、

3,200

万元

。

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

，

若

浙江光线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低于上述承诺值

，

则按照约定进行业绩补偿

。

5

、

关于收购后的经营安排

（

1

）

公司治理

浙江光线不设董事会

，

设执行董事一人

，

由甲方委派

。

浙江光线不设监事会

，

设监事一人

，

由甲方委派

。

浙江光线总经理

、

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由执行董事决定聘任或解聘

。

除财务总监由甲方推

荐的人员担任外

，

浙江光线现有经营管理团队应保持稳定

。

（

2

）

竞业禁止

浙江光线与宁波聚网合伙人陆腾

、

陆震

、

施友云

、

马维洁签订之竞业禁止协议的期限为

7

年

（

自浙江光线

80%

股权过户至甲方名下之日起计算

），

其余核心团队成员与浙江光线签订之竞

业禁止协议的期限不早于浙江光线

2016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

。

6

、

税费负担

协议双方若因本协议的签署和履行而产生的全部税收和费用

，

除协议双方另有约定外

，

应

按有关规定各自承担

。

7

、

累计未分配利润及过渡期实现净利润的安排

各方同意

，

浙江光线截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累计未分配利润

1,284.69

万元以及过渡期实现的

净利润均由完成日后的股东享有

。

8

、

协议的生效

协议经双方签署后

，

自长城影视股东大会批准本次股权转让之日生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上海胜盟广告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

》；

2

、《

浙江光线影视策划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

》。

特此公告

。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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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

上市公司

"

、

"

长城影视

"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

股东

、

关联方

、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

》

（

以下简称

"

监管指引

"

）、

江苏证监局

《

关于上市公司及实际控制人

、

股东

、

关联方

、

收购人进一

步做好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

》（

苏证监公司字

【

2014

】

49

号

）

的要求

，

对公司及实际控制人

、

股

东

、

关联方

、

收购人承诺事项及其履行情况进行了专项自查

，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及相关主体不存在不符合监管指引要求的承诺和超过承诺履行期

限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

二

、

公司及相关主体截至本公告日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如下

：

长城影视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

以下简称

"

重大资产重组

"

）

工作

已经完成

，

相关交易方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所作出的各项承诺未履行完毕的情况如下

：

（

一

）

交易对方关于股票锁定期的承诺

1

、

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长城集团

"

）、

赵锐均

、

杨逸沙

、

陈志平及冯

建新因本次交易而获得股份自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

至三十六

（

36

）

个月届

满之日和利润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中的较晚日不进行转让

，

但按照其与上市公司签署的

《

利

润补偿协议

》

由上市公司进行回购或赠送的股份除外

，

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

定执行

。

本次发行结束后

，

由于公司送红股

、

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上述交易对方持有的公司

股份

，

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

承诺期限

：

自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

至三十六

（

36

）

个月届满之日和利润

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中的较晚日

。

承诺履行情况

：

截至本公告日

，

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

2

、

除上述交易对方之外的其他交易对方因本次交易而获得股份自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

至其名下起

，

至十二

（

12

）

个月届满之日和利润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中的较晚日不进行转让

，

但按照其与上市公司签署的

《

利润补偿协议

》

由上市公司进行回购或赠送的股份除外

，

之后按

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

本次发行结束后

，

由于公司送红股

、

转增股本等原因

增加的上述交易对方持有的公司股份

，

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

承诺期限

：

自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至其名下起

，

至十二

（

12

）

个月届满之日和利润补偿义

务履行完毕之日中的较晚日

。

承诺履行情况

：

截至本公告日

，

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

（

二

）

交易对方关于利润补偿的承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际于

2014

年

4

月实施完成

，

根据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更名前之公司名称

，

以下简称

"

上市公司

"

）

与交易对方签署的

《

利润补偿协议

》

及其补充协议

，

交易对方承诺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拟置入资产

2014

年

、

2015

年及

2016

年三个年度合并报

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0,721.32

万元

、

23,561.56

万元及

26,102.69

万元

（

以

下简称

：

承诺净利润

）；

拟置入资产

2014

年

、

2015

年及

2016

年三个年度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9,281.36

万元

、

21,920.36

万元及

24,330.44

万元

（

以下简称

：

承诺扣非净利润

）。

若在利润补偿期限内的当期累积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当期累积承诺净利润

，

或者当期累积

实际扣非净利润未达到当期累积承诺扣非净利润

，

交易对方将对以上盈利承诺未实现数进行

股份补偿

。

补偿期内

，

首个会计年度结束后

，

由交易对方按各自持有的股份的相对比例计算各

自应补偿的股份数进行补偿

；

后两个会计年度结束后

，

由长城集团单独进行补偿

。

利润补偿期

间

，

若按照

《

利润补偿协议

》

确定的应由长城集团承担的股份补偿数量超过长城集团通过本次

重组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

则长城集团应当从证券交易市场购买相应数额的上市公司

的股份予以补偿

。

长城集团承担的股份补偿数量不超过交易对方通过本次重组获得的上市公

司股份总数

。

若置入资产在补偿期内累积实际净利润未达到累积承诺净利润

，

或者累积实际扣非净利

润未达到累积承诺扣非净利润

，

交易对方同意以股份补偿的方式进行补偿

，

对于每年需补偿的

股份数将由上市公司以

1

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

。

每年应回购的补偿股份数量按照如下公式计

算

：

（

1

）

净利润计算应补偿股份的数量

=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

际净利润

）

×

交易对方认购股份总数

÷

利润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

2

）

扣非净利润计算应补偿股份的数量

=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扣非净利润

－

截至当期期

末累积扣非实际净利润

）

×

交易对方认购股份总数

÷

利润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扣非净利润总

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每年应回购的补偿股份数量按照当年按净利润计算应补偿的股份的数量与当年按扣非净

利润计算应补偿股份的数量孰高的原则确定

，

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零

（

0

）

时

，

按零

（

0

）

取值

，

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当年的会计年度结束后的补偿股份数量

，

由交易对方按各自持有

的股份的相对比例计算各自应补偿的股份数进行补偿

；

本次重组完成后两年的会计年度结束

后的补偿股份数量

，

由长城集团单独进行补偿

。

如上市公司在补偿期间实施送股或转增股份的

，

则上述交易对方认购股份总数应包括补

偿股份实施前交易对方通过本次发行获得的股份及其在上述利润补偿期限内获得的上市公司

送股

、

转增的股份

。

利润补偿期内

，

如果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表明须

进行补偿的

，

则在专项审核意见出具之日起

10

个交易日内

，

由上市公司董事会计算确定股份回

购数量

，

向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提出以总价

1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股份的议案

。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通过上述定向回购股份的议案后

30

日内

，

由上市公司办理相关股份的回购及注销手续

。

若上述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并注销之事宜由于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未通过

、

上

市公司减少注册资本事宜未获相关债权人认可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

，

则上市公司将在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或确定不能获得所需批准后

10

个交易日内书面通知利润补偿义务人

，

利润补偿义

务人应在接到通知后

30

日内

，

将应予回购的股份数量赠送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或

者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

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

的上市公司股本数量

（

上市公司总股本扣除应回购股份数量后

）

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

此外

，

在补偿期限届满时

，

上市公司对置入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

并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减值测试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

如果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乘以本

次发行的每股价格之积小于置入资产期末减值额

，

则由长城集团另行补偿

。

长城集团在另行补

偿时应首先以长城集团通过本次发行获得的股份进行补偿

，

不足部分再以现金进行补偿

。

需另行补偿股份数

=

期末减值额

/

本次发行的每股价格

-

补偿期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需另行补偿现金数

=

期末减值额

-

乙方已补偿的股份总数

×

本次发行的每股价格

-

已补偿现

金总数

前述减值额为置入资产作价减去期末置入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置入资产股东

增资

、

减资

、

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

承诺期限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当年及其后两个会计年度

。

承诺履行情况

：

截至本公告日

，

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

（

三

）

长城集团和其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了减少并规范实际控制人

、

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将来可能产生的

关联交易

，

确保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了

《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

承诺如下

：

"1

、

不利用自身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上市公司在

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

2

、

不利用自身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与上市公司达成交

易的优先权利

；

3

、

不以与市场价格相比显失公允的条件与上市公司进行交易

，

亦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

何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

同时

，

本公司

（

本人

）

将保证上市公司在对待将来可能产生的与本公司

（

本人

）

及本公司

（

本

人

）

控制的企业的关联交易方面

，

上市公司将采取如下措施规范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

：

1

、

严格遵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上市公司章程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规定

，

履行关联交易决策

、

回避表决等公允

决策程序

，

及时详细进行信息披露

；

2

、

依照市场经济原则

、

采取市场定价确定交易价格

。

"

承诺期限

：

长期有效

。

承诺履行情况

：

截至本公告日

，

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

（

四

）

长城集团和其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了避免同业竞争

，

更好地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

长城集团

、

实际控制人赵锐勇

、

赵非凡

，

一致行动人赵锐均

、

杨逸沙

、

陈志平及冯建新出具了

《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

承诺如下

：

"1

、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本公司

（

本人

）

及本公司

（

本人

）

控制的企业将不会直接或

间接以任何方式

（

包括但不限于独资

、

合资

、

合作和联营

）

参与或进行任何与上市公司构成竞争

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2

、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本公司

（

本人

）

及将来成立之本公司

（

本人

）

控制的企业将

不会直接或间接以任何方式

（

包括但不限于独资

、

合资

、

合作和联营

）

参与或进行与上市公司构

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3

、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若本公司

（

本人

）

及本公司

（

本人

）

控制的公司从任何第三

者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上市公司之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竞争的

，

本公司

（

本人

）

将立

即通知上市公司

，

并尽力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与上市公司

。

4

、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若上市公司认定本公司

（

本人

）

现在或将来成立的本公司

（

本人

）

控制的企业正在或将要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存在实质性竞争及潜在同业竞争

，

则本

公司

（

本人

）

将在上市公司提出异议后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

；

上市公司具有按照专业中介

机构

（

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

）

经审计或评估的公允价格受让上述业务或资产的优先权

。

5

、

本公司

（

本人

）

及本公司

（

本人

）

控制的公司承诺将不向与上市公司之业务构成竞争的其

他公司

、

企业

、

组织或个人提供商业秘密

。

6

、

如上述承诺被证明为不真实或未被遵守

，

本公司

（

本人

）

将向上市公司赔偿一切直接和

间接损失

。

"

承诺期限

：

长期有效

。

承诺履行情况

：

截至本公告日

，

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

（

五

）

长城集团和其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长城集团及赵锐勇

、

赵非凡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了

《

关于保障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

承诺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

遵守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

、

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依法行使

股东权利

，

不利用其身份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

保持上市公司在资产

、

人员

、

财务

、

机构和业

务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

不利用上市公司违规提供担保

，

不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

减少并规范

关联交易

，

避免同业竞争

。

1

、

保证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

（

1

）

保证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与行政管理

（

包括劳动

、

人事及工资管理等

）

完全独立于本公

司

（

本人

）

及其关联方

。

（

2

）

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

、

副总经理

、

财务负责人

、

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

性

，

也不在本公司

（

本人控制的企业

）

及其关联方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它职务

。

（

3

）

保证本公司

（

本人

）

及关联方提名出任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都通

过合法的程序进行

，

本公司

（

本人

）

及关联方不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已经作出的人

事任免决定

。

2

、

保证上市公司的资产独立完整

（

1

）

保证上市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

、

其资产全部能处于上市公司的控制之下

，

并为上

市公司独立拥有和运营

。

（

2

）

确保上市公司与本公司

（

本人

）

及其关联方之间产权关系明确

，

上市公司对所属资产拥

有完整的所有权

，

确保上市公司资产的独立完整

。

（

3

）

本公司

（

本人

）

及其关联方当前没有

、

之后也不以任何方式违规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

、

资产

。

3

、

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

（

1

）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

（

2

）

保证上市公司具有规范

、

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分公司

、

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

。

（

3

）

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

，

不与本公司

（

本人

）

及其关联方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

（

4

）

保证上市公司能够作出独立的财务决策

。

（

5

）

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独立

，

不在本公司

（

本人控制企业

）

及其关联方处兼职和领取

报酬

。

（

6

）

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

4

、

保证上市公司的机构独立

（

1

）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健全的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

拥有独立

、

完整的组织机构

。

（

2

）

保证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

、

董事会

、

独立董事

、

监事会

、

总经理等依照法律

、

法规和公司

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

5

、

保证上市公司的业务独立

（

1

）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

、

人员

、

资质和能力

，

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

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

（

2

）

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之外

，

不对上市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干预

。

承诺期限

：

长期有效

。

承诺履行情况

：

截至本公告日

，

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

（

六

）

长城集团关于置入资产或有事项的承诺

长城集团为充分保障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利益

，

承诺

：

在资产交割审计基准日前与置入资产有关的一切未决诉讼

、

仲裁

、

各级相关政府主管部门

的罚款

、

各种税收罚款等

，

均由长城集团予以承担

。

承诺期限

：

长期有效

。

承诺履行情况

：

截至本公告日

，

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

特此公告

。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071� � � �证券简称:长城影视 公告编号:2014-044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

为维护广大投资

者的利益

，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影响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

，

经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

（

股票简称

：

长城影视

，

股票代码

：

002071

）

自

2014

年

6

月

30

日

（

星

期一

）

开市起停牌

，

待相关事项正式确定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且公告后复牌

。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有关公司

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的媒体披露为准

。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

，

并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411� � � �证券简称：九九久 公告编号：2014-040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与

《

上海证券报

》

签订的信息披

露服务协议书已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到期

，

公司决定自即日起将原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上海证

券报

》

变更为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变更后

，

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

证券时报

》、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

、

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

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

公司对

《

上海证券报

》

以往提供的优质服务表示衷心的感谢

！

特此公告

。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一日

股票代码：600307� � � �股票简称：酒钢宏兴 公告编号： 2014-018

债券简称：12酒钢债 债券代码：122129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4

年

6

月

30

日

，

本公司接到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知

，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旗下资产管理计划民生加银

-

民生资管战略投资

3

号资产管理计划通过大宗交易系统买入本

公司股份

449,129,778

股

。

目前

，

民生加银

-

民生资管战略投资

3

号资产管理计划持有本公司股份

449,129,778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7.17%

（

详见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特此公告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1日

股票代码：600593� � � �股票简称：大连圣亚 公告代码：2014-015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

承诺履行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承诺进展情况尚无新的进展

。

公司将密切关注公司控股股东承诺事项履

行进展情况

，

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30日


